附件4

呼和浩特市经营性服务收费公示清单

所属部门：
	单位名称
	
	单位编号
	

	单位性质
	
	负责人
	

	经办人姓名
	
	办公电话
	

	单位地址
	
	手机号码
	

	收费项目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	批准收费的机关及文号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监制单位：（盖XXX单位公示章）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


注：本公示清单一式两份，由收费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，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盖章公示和执收单位存档。公示信息如有调整，执收单位应重新变更公示清单。

